
平湖市佳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

致估价委托人函

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：

受贵院委托，本估价机构对位于嘉善县魏塘街道尚博苑6幢l单元

102室的涉执住宅房地产进行了司法评估。

1、 估价目的：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 

估房地产市场价值。

2、 估价对象：位于嘉善县魏塘街道尚博苑6幢l单元102室的住

宅房地产，房屋所有权人为朱*，房屋建筑面积79. 32平方米（另有配

套车库 一 个，编号1-102),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23.19平方米，房屋规

划用途为住宅，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， 使用权性质为出让， 使用期限：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2089年10月15日止。

3、 价值时点：二0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（实地查勘之日）。

4、 价值类型： 市场价值。

5、 估价方法： 比较法。

6、 估价结果： 本估价机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

法》、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， 按照房地产估价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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